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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教調

0051 

◆其他績效 

1.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異動通知書未具體明確說明將陳訴人改僱為約僱組員之事由，且改僱程序

欠缺完備性，致引發聘用契約是否有效存在之紛爭，復未依該局聘僱人員考核要點第 12 點及

第 13 點規定之時程，辦理 100 年度年終考核等，等各項缺失，該局業於辦理 102 年聘僱人員

考核作業時，依該局聘僱人員考核要點各項規定確實辦理。2.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 102 年 6 月

起，業確實依規定辦理聘用人員登記備查事宜，並於 103 年 11 月全面清查聘用有案之聘用人

員送銓敘部登記情形，對於新聘用人員除依規定期限辦理登記事宜，並配合各項月報表報送時

程於月初檢視，以確保同仁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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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查。 

 


